 合 同 书

委印方：                          （简称：甲方）
承印方：安康市速印堂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有关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兹就甲方委托乙方设计、制作宣传品；会议材料编排、设计印刷等事项,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达成以下协议：
一、关于数量及结算金额明细：
印刷明细如下：
	品名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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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方的权利及义务：
1、乙方前期制作应按提供样稿之要求按时，按质完成，印刷品、宣传品质量以签字样稿为准验收；甲方应负责有关内容的及时校核确认以及收货验货。
2、甲方有权对乙方施工过程中的质量、进度及所用材料进行监督。乙方如需变更材质或工艺要提交告知甲方协商解决。
三、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1、 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
2、 乙方需在双方约定的工期内完工。
3、 验收结束后如果出现内页脱落、倒装、折皱、顺序有误等质量问题乙方将负责更换或维护。
四、工期：
1、 乙方应在甲方规定时间内完成制作交货。
2、 甲乙双方如有一方违约，违约方除承担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外，按款项损失的的3%支付违约金。
五、结算方式与期限：
甲方在签订合同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合法结算票据及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的广告制作验收单为依据结算。甲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按约定的制作费汇入乙方指定账户，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安康市速印堂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610900338697917R
地址：安康市汉滨区五星街39号
电话：13619158085
开户行及账号：工行安康解放路支行  2607065009200131904
六、解决争议的方法      
凡因执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其他  
1.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2.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